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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○膠業有限公司（代表人蔡○龍）聲請書 

    為就行政法院八十五年五月三日所為之八十五年度判

字第一○二七號行政判決（附件一），所適用之勞工保險條例

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規定「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

第五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規定加保者，以專任

員工為限」，發生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謹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

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，聲請解釋

憲法事。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  

     查行政法院八十五年度判字第一○二七號因

判決聲請人與台閩地區勞工保險局勞保事件，所適

用之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規定「……

以專任員工為限」。此限制非但超越母法，違反憲法

權利限制比例原則之必要範圍，侵害聲請人工作權

與財產權，實令聲請人誠難甘服，故提起解釋憲法，

請求對該違背憲法及法律之部分予以廢止，以維聲

請人之權益。 

 

    二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

        （一）聲請人公司之員工曾○樹於七十九年三月之 

前任職於龍○實業公司，當時即有勞工保險

資格。於七十九年三月轉任至聲請人公司，

由聲請人公司為其辦理續保，其勞保資格連

續而未中斷。曾君於聲請人公司工作至七十

九年七月因攝護腺手術失敗，於七十九年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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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二十三日至彰化基督教醫院治療，經彰化

基督教醫院檢查另發現曾君感染肺癌，乃於

七十九年八月十三日將其再轉院至台中榮

民總醫院治療，至七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死

亡。上開住院期間醫療費用共新台幣六九五

三八六元。 

              1.勞保局 82.11.11 以勞承字第一九九六

五七號函稱「曾○樹先生所請診療費用，

本局不予給付」之處分（附件二）。 

              2.台灣省政府八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府訴

二字第一五五四二九號訴願決定，對八十

二年勞承字第一九九六五七號函行政處

分予以撤銷（附件三）。 

              3.勞保局於八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勞承字

第六○四一一八七號函稱「曾○樹先生被

保險人資格取消，所請診療費用本局仍不

予給付」（附件四）。 

              4.台灣省政府八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府訴字

第一五六○○二號訴願決定，駁回聲請人

對附件四處分之訴願（附件五）。  

              5.行政院勞委會八十五年一月九日台八十

五勞訴字第一二九七五五號再訴願決定，

駁回聲請人對附件五決定之再訴願（附件

六）。 

              6.八十五年五月三日行政法院八十五年度

判字第一○二七號判決，對聲請人就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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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為駁回之判

決（附件一）。 

        （二）政府依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之規定，制定勞

工保險條例以保障勞工之生活，促進社會之

安全。憲法第二十三條復規定：「以上各條列

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

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

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可見對

憲法所保障之各項權利之限制應以法律為

之，其立法亦應受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限

制。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係行政院勞工委

員會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七十七條之授權而

訂定，屬於行政命令之位階，不能違反或逾

越法律授權範圍之外，限制人民依憲法及法

律所保障之權利，而該施行細則規定「……

以專任員工為限」，顯已逾越勞工保險條例

第七十七條授權範圍，並違勞工保險條例，

同時亦與憲法第二十三條、第一百五十三

條、第一百七十二條之規定相牴觸。 

    三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

見解 

          （一）五條及第十六條之規定繳納保險費，旨在於

藉由參加勞工保險，分散危險以保障聲請人

之生活。蓋於發生勞工保險條例中所規定之

保險給付項目時，能藉由共同分擔危險，來

維護聲請人之正常生活，此亦為憲法第一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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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三條規定保護之意旨。今聲請人之員工

因罹患勞工保險條例中應受醫療給付之病

症，卻礙於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

條「……以專任員工為限」之規定，而無法

享有勞工保險條例之醫療給付，其家屬亦喪

失死亡給付請求權。按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

則第二十五條之規定，雖係依勞工保險條例

第七十七條規定而發布命令，但其規定「以

專任員工為限」，顯然已逾越勞工保險條例

第七十七條授權範圍。依勞動基準法第二

條、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所指勞工之定

義，均係稱「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」，並

非須以「專任員工」為必要，故勞工保險條

例所稱勞工，應以實際從事工作為準，而非

以專任員工為必要。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

第二十五條之規定，指勞工必須以專任員工

為必要，顯係子法超越母法，依憲法第一百

七十二條規定，命令與法律牴觸者無效，應

予以廢止失效。 

          （二）按勞工保險條例之立法宗旨係在「保障勞工

生活、促進社會安定」之目的，故依該條例

第六條法律強制雇主必須為勞工投保，否則

依同條例第七十二條規定，可處保險金額二

倍之罰鍰，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，並應由投

保單位依本條例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，故

在雇主與被保險人長期共同繳納保費後，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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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局以乙紙公文即可拒絕給付，顯違背社會

保險之宗旨，有檢討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

第二十五條立法目的及手段比例原則之必

要性。按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

規定「……以專任員工為限」，細繹其立法目

的，當係在當時因社會保險尚未普及，為防

止不具勞工投保身分者，利用親朋之工廠，

帶病投保，不當享受勞保資源之技術性規

範。惟在政府全面實施全民健康保險之後，

此種假冒勞工帶病投保之現象即不復存在，

足證該規定已無存在之必要。 

                  退步言之，縱該規定在全民健保實施前

有階段性存在之規範價值，惟其並未就個案

情形，審查被保險人確非從事工作之勞工，

將造成侵害被保險人權益，如本件被保險人

曾○樹並非帶病投保，意圖不當享受勞保資

源： 

              1.曾○樹與聲請人並無親朋好友關係，其肺

癌係轉院至彰化基督教醫院後始被發覺，

曾君前即無肺癌就診紀錄，發覺時已是癌

症末期，足證其轉任聲請人公司時並不知

本身患有癌症，既不知患有癌症，自非為

圖勞保給付而帶病投保。否則，曾○樹若

知悉其有肺癌，在原公司即可以勞保就

醫，何需大費周章，轉任聲請人公司續

保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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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2.曾○樹於七十九年三月之前任職於龍○

實業公司，為化工技術人員，投保年資已

逾十年，當時即有勞保資格，其無需借用

聲請人公司員工名義取得勞保資格。且曾

○樹係自願轉任至本公司，並非被解僱，

其勞保資格連續並無中斷，亦無帶病投保

之必要。  

              3.曾○樹於七十九年三月轉任聲請人公司

至七十九年七月因攝護腺手術失敗才至

彰化基督教醫院治療。足見其係有工作能

力，而非為享受勞保醫療給付才轉任原告

公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又曾○樹至彰基治療後，始發現感染

肺癌而往臺中榮總醫院治療。其轉任聲請

人公司時尚未發現肺癌，轉任聲請人公司

之前亦無肺癌就診紀錄。足證其肺癌係長

期從事化學工作導致之職業性疾病。依勞

工保險條例立法意旨，為保障勞工生活，

則曾○樹長期繳納保險費，其因工作致

病，並為國家工業建設鞠躬盡瘁，死而後

矣。勞保主管單位竟於被保險人死亡後，

以其非專任員工，即剝奪其請領醫療給付

權利，其行為顯違反勞工保險之立法宗

旨。  

              4.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規定，業主必須強

制為員工加保，否則會受到行政處罰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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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若有損害，亦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

償。曾○樹從龍○實業公司轉任聲請人公

司，曾○樹及龍○公司與聲請人公司均依

法繳納勞保費用，其肺癌係長期接觸化學

藥品所致，屬於職業疾病，勞保主管機關

豈可只收勞保費，對職業疾病，袖手旁觀，

僅因其轉職至聲請人公司即取消其勞保

資格，此無異限制被保險人轉任工作之自

由。 

              5.曾○樹之女曾○美為公教人員，依七十一

年公布之公務人員眷屬疾病保險條例，曾

○樹若無參加勞工保險，自可參加公務員

眷屬保險，同樣可享受社會保險醫療給付

之保障，曾○樹之配偶游○霞即係參加此

項保險（附件七）。惟曾○樹因當時有勞工

保險身分，故未參加公務人員眷屬保險。

今僅因其轉任聲請人公司，即使其社會保

險之利益兩頭落空，此豈立法之目的？被

保險人奉公守法，反而被追討勞保給付，

此豈國家鼓勵人民守法應有之措施乎？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若曾○樹當初捨棄勞工保險資格，參

加公務員眷屬保險，聲請人公司非但可節

省一部分保險費之負擔額，政府反而須負

擔曾○樹百分之五十保險費，其尚可得到

醫療給付之保障，故原處分機關之追討醫

療給付，莫非要鼓勵人民參加公務員眷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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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，以增加政府負擔？若政府不計較保

險費負擔，於聲請人公司及曾○樹自負保

險費之情形反而不給付勞保醫療給付。政

府立法政策之目的何在？實在令人民無

所措手足。 

          （三）憲法所保障人民之自由權利雖得加以限制，

然其限制必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，

逾越該條之範圍即屬違憲。憲法第二十三條

規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

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

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

限制之。」足見欲限制人民受憲法保障之權

利，須以法律為之，不得以行政命令之位階

規範之，否則即有賦予行政機關過大權限而

有濫權之虞。 

                  依前所述，聲請人認為勞工保險條例施

行細則違反法律應屬無效。退步言之，縱承

認其有法律之效力，惟其限制人民權利，亦

超越憲法第二十三條所稱必要之比例原則

範圍。蓋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

之立法目的，係在防止未具勞工身分者投

保，不當享用勞保資源，惟其以「……以專

任員工為限」之立法方式，非旦不能達到防

止非勞工之投保，卻足以侵害實際從事工作

勞工之權益，使勞保主管機關陷於行政怠

惰，違反法律公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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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1.要防止未具勞工身分者借助親友公司、工

廠加保，應由主管機關，嚴格審核投保資

格，而非僅以行政命令之「……專任員

工……」聊聊四語，即可達到此立法目的。

此參酌農民健康保險條例規定，被保險人

以「事實上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」為資格

限制，而農委會訂定有「從事農業工作農

民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」條文共十一

條，與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之「……專

任員工……」聊聊四語相較，可知勞工保

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立法之草率，

置全國七百萬名投保勞工權益於不確定

之狀態，此絕非民主國家立法之常規。 

              2.勞委會既未訂定審查勞工投保資格認定

標準，而其所謂是否為「專任員工」，完全

憑勞工出勤紀錄資料為判斷標準。故縱有

事實上從事勞工工作者，因投保單位未填

寫確實出勤紀錄者，即剝奪其享受勞保之

權益。反之，未實際上從事勞工工作之帶

病投保者，若細心填製虛偽之出勤紀錄，

卻可享受勞保給付之權益。足證規定

「……專任員工為限」，再僅依勞工出勤

紀錄為事後審查依據，非但無法防止未具

勞工身分者之帶病投保，反適足以侵害實

際從事工作勞工之合法權益。 

              3.勞委會未訂定「勞工身分審查認定標準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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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投保單位之投保接受申請後，每月收取

保費，使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信賴將來發

生疾病或身故，將可享受勞保給付權益。

然卻於事故發生後，以被保險人出勤紀錄

不全或偽造為詞，取消勞保資格，拒絕給

付，完全推卸其應負資格審查之責任。將

其行政怠惰之責任，推給人民負擔，使人

民長期信賴之期待權落空，此豈是民主法

治國家公務員應有之作為？ 

              4.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，勞動契約有定期及

不定期，定期契約尚可分臨時性、短期性、

季節性、特定性。勞工有男工、女工、童

工及工讀生等，無論其勞動契約種類為

何，勞工保險條例規定，勞工達一定人數，

強制雇主必須為其投保，否則除處罰鍰

外，尚須賠償勞工損害。雇主即無不投保

之權利，且需負擔部分保費，政府竟可不

負嚴格審查之責，只顧收取保險費，並可

以事後僅因投保單位未提供完整出勤紀

錄，即可剝奪被保險人應可享受之權益，

此種立法方式不僅侵害人民生存權、財產

權，更超越限制人民權利之必要程度。 

              5.雇主未依法為勞工投保，勞工雖可依法向

雇主請求賠償，對勞工權益似有保障。惟

勞保局以雇主未填製完整勞工出勤紀錄，

而取消被保險人投保資格，係使被保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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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「自始無效」，則勞工因雇主之疏忽，

致未能享受醫療給付，其醫療給付之支

出，雖由勞保局向雇主追討，但被保險人

之投保資格因「自始無效」，亦喪失死亡給

付請求權利。同時，因雇主有替勞工投保，

勞工根本無法再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，故

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，形式

上是在處罰投保單位，實際上最後受害

者，均是無辜勞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而勞工本身對出勤紀錄之製作並無

參與之機會，其所能提供者僅為薪資扣繳

憑單。故若因投保單位職員之疏忽，致未

製作完整出勤紀錄，即取消勞工被保險人

之資格，非但無法享受醫療給付，連其家

屬亦不能請領死亡給付。被保險人長期按

時繳費，竟可因不可歸責於勞工之事由，

取消其權利。且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均不

可請求返還已繳納之保費，縱最苛刻之商

業保險，亦僅能於二年內終止契約。而社

會保險，政府不負事先審查責任，事後可

無期間限制取消被保險人資格，兩者相

較，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有

全盤檢討之必要。 

              6.主管機關要如何防止雇主為未具勞工身

分者投保？應從事前嚴格審查加保者身

分，及事後發現有虛偽不實者，應移送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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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機關追究其刑事責任為方法。勞工保險

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規定「……以專

任員工為限」，逾越母法，侵害人民權益，

手段超越目的，違反比例原則，且在全民

健保開辦之後，其規定已屬多餘，應宣告

其規定無效，並課政府機關審查勞工加保

資格之責任，保障人民憲法上之權益。   

      謹 狀 

司 法 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聲請人：漢○膠業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：蔡○龍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

 

附件一： 

行政法院判決             八十五年度判字第一○二七號 

原    告 漢○膠業有限公司 

代 表 人 蔡○龍 

被    告 臺閩地區勞工保險局 

右當事人間因勞保事件，原告不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華民

國八十五年一月九日臺八十五勞訴字第一二九七五五號再

訴願決定，提起行政訴訟，本院判決如左： 

    主  文 

原告之訴駁回。 

    事  實 

緣曾○樹於民國（下同）七十九年三月一日由原告申報加保，

案經被告調查，以曾某自七十九年為原告技術顧問，平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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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何處，原告不清楚，每個月不定時來公司二、三次，有時

是其路過順道來訪，有時是原告打電話叫他來，故無出勤、

工作等資料，每月固定技術顧問費新台幣（下同）壹萬伍仟

元，認其自加保之日起，並非受僱於原告實際從事工作之專

任員工，乃以八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勞承字第一九九六五七

號函，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，自其加保日起取消

其被保險人資格，所請診療費用，不予給付，曾某之子曾○

忠不服，申請審議遭駁回後，訴經台灣省政府訴願決定：「原

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查明另為處分。」嗣被告派員調查，

仍認其非為原告之專任員工，以八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勞承

字第六○四一一八七號函，取消其被保險人資格，原告不服，

申經審議、訴願及再訴願，均遭駁回，遂提起行政訴訟。茲

摘敘兩造訴辯意旨於次： 

原告起訴意旨略謂：一、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、勞工安全衛

生法第二條所指勞工之定義，均係稱「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

資者」，並非須以「專任工作」為必要，故勞工保險條例所稱

勞工，亦不須以專任工作為必要。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

二十五條之規定，指勞工必須以專任工作為必要，顯係子法

超越母法，依法理其規定無效，不應引用於勞保爭議事件。

二、退步言之，縱肯定該細則第二十五條之效力，惟該細則

亦係對「加保者」始有適用，依其文義，若係續保，亦不再

審究被保險人是否為專任工作者。按曾○樹於七十九年三月

之前，係任職於龍○實業公司，其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之資格，

並非於七十九年三月時始由原告公司為其加保而取得。在七

十九年三月之前，曾○樹既具備有被保險人之身分，故曾○

樹在原告公司任職期間之被保險人身分，並非因「加保」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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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，自不得以其係是否為專任員工而質疑其勞保資格。三、

再退步言之，按所謂「專任員工」，應係指相對於「兼任員工」

而言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十七年八月四日臺七十七勞保二

字第一六七八六號函釋固稱「……所稱『專任』員工，係指

受僱勞工於僱用單位之工作時間內全部在僱用單位服務或

受僱用單位之支配於室外服務，並依規定支領全部時間之報

酬者而言」。惟該函釋僅屬行政命令，依前所述，該細則第二

十五條有超越母法之嫌，違反母法之行政命令更不具法律效

力。蓋所謂「專任勞工」應依事實認定之，而非以工作場所

為唯一標準。且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之函釋亦認「工讀生亦

屬勞工，可參加勞工保險」。工讀生為短期兼差之性質，其且

可參加勞保，被保險人從龍○公司轉職至原告公司續保，其

間勞保並無間斷，反而喪失勞保資格，足見勞委會前揭行政

命令違背母法規範目的。四、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

五條之規定，純係社會福利政策尚未普遍化時，為防止非勞

工帶病投保，不當享受勞保資源之技術性措施。在政府施行

全民健保後，即無存在之價值。退步言之，縱其有階段性存

在價值，主管單位亦應從其立法規範目的，就個案情形而分

為適用。本件被保險人曾○樹並非帶病投保意圖不當享受勞

保資源。蓋曾○樹於七十九年三月之前任職於龍○實業公

司，當時即有勞保資格，其無需借用原告公司員工名義取得

勞保資格。且曾○樹係自願轉任至本公司，並非被解僱，其

勞保資格連續並無中斷。曾○樹於七十九年三月轉任原告公

司至七十九年七月因攝護腺手術失敗才至彰化基督教醫院

治療，足見其係有工作能力，而非為享受勞保醫療給付才轉

任原告公司。又曾○樹至彰基治療後始發現感染肺癌而往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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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榮總醫院治療。其轉任原告公司時尚未發現肺癌，轉任原

告公司之前亦無肺癌就診紀綠，足證其肺癌係長期從事化學

工作導致之職業性疾病。依勞工保險條例立法意旨，為保障

勞工生活，則曾○樹長期繳納保險費，其因工作致病，並為

國家工業建設鞠躬盡瘁，死而後矣，勞保主管單位竟於被保

險人死亡後，追討其醫療費用，其用意及心態實令業者心寒。

五、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規定，業主必須強制為員工加保，

否則會受到行政處分，且勞工若有損害，亦得向僱主請求損

害賠償。曾○樹從龍○實業公司轉任原告公司，曾○樹及龍

○公司與原告公司均依法繳納勞保費用，其肺癌係長期接觸

化學藥品所致，屬於職業疾病，勞保主管機關豈可只收勞保

費，對職業疾病，袖手旁觀，僅因其轉職至原告公司即取消

其勞保資格，此豈勞工保險立法之原意？曾○樹之女曾○美

為公教人員，依七十一年公布之公務人員眷屬疾病保險條

例，曾○樹若無參加勞工保險，自可參加公務員眷屬保險，

同樣可達醫療給付之保障，曾○樹之配偶游○霞即係參加此

項保險。惟曾○樹因有勞工保險身分，故未參加公務人員眷

屬保險。其奉公守法，反而被追討勞保給付，此豈國家鼓勵

人民守法之措施乎？若曾○樹當初捨棄勞工保險資格，參加

公務員眷屬保險，原告公司非但可節省一部分保險費之負擔

額，政府反而須負擔曾○樹百分之五十保險費，而公務員眷

屬保險並未限制帶病投保，其反而可以得到醫療給付之保

障，故原處分機關之追討醫療給付，莫非要鼓勵人民參加公

務員眷屬保險，以增加政府負擔？若政府不計較保險費負

擔，於原告公司及曾○樹自負保險費之情形反而不給付勞保

醫療給付，政府立法政策之目的何在？實在沒有任何人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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瞭解。六、曾○樹為資深化工技術人員，七十九年三月轉職

原告公司，原告公司為借重其經驗專才，於四月即改以幹部

任用，故無一般員工之出勤資料，其雖於七十九年七月就醫，

惟原告公司仍照常支薪，有七十九年、八十年、八十一年、

八十二年薪資扣繳憑單可稽。雖原告公司負責人於八十三年

七月二十日曾說明曾○樹上班時在日間與出勤卡不符。惟此

項不符，顯係誤述誤載，否則豈有此自相矛盾之說詞？駁回

再訴願書稱「考勤表係事後補具」，更屬不通論。蓋若事後補

具，豈有自相矛盾之理？故原告公司負責人之說明書實係時

間久遠不復記憶之說詞。原處分機關執此一二語耳，迅為不

利原告公司之決定，誠令人難服。七、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二

十條尚規定「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所發生之傷病事故，

於保險效力停止後，必須連續請領傷病給付或住院診療給付

者，一年內仍可享有該項保險給付之權利」。故若曾○樹於龍

○實業公司任職時即知患有肺癌，其大可赴院治療，享受勞

保給付，何必轉任他職，自尋麻煩？由此足證其轉職時未發

現帶病且尚有工作能力。曾○樹若不轉職，可享有勞保給付。

其轉職反而喪失勞保給付之權利？曾○樹之勞保並非中斷，

其係續保並非新加保。於此情形不准其享有勞保給付之權

利，立法目的何在？勞工保險為社會保險，被保險人從未間

斷的繳費卻得不到保障，豈非比一般商業保險還苛刻？為

此，請判決撤銷原處分及一再訴願決定等語。 

被告答辯意旨略謂：一、本案前經派員調查，曾○樹並非受

僱於原告實際從事工作之專任員工，依照勞工保險條例第二

十四條規定，自七十九年三月一日起取消其被保險人資格，

該公司不服被告之核定，經向臺閩地區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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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審議，遭駁回在案，復向臺灣省政府提起訴願，經臺灣

省政府訴願決定書決定，原處分撤銷，由被告查明另為處分。

案經被告派員調查，原告公司負責人蔡○龍八十三年七月二

十日出具說明書稱略以，曾○樹先生七十九年二月底或三月

一日起在該公司廠內從事橡膠用藥品與配合劑之配料及試

驗工作，工作時間與其他員工相同（週一－六，八：○○－

一二：○○及一三：○○－一七：○○，星期日及國定假日

休息），惟有時曾某因需處理私事則向其報備在同一工作日，

自行調配工作時間在夜間工作，不過很少，平均每月三、四

次，八十一年轉任顧問，該公司無夜班員工，曾先生只有七

十九年三月份有出勤卡，其後均未再打卡等語。另據該公司

蔡先生八月三日出具說明書稱略以，曾先生每月領薪壹萬伍

仟元（內含伙食代金壹仟捌佰元），薪資表上記載陸仟元，差

額柒仟貳佰元，是公司私下給予補貼，所以未記錄在薪資表

上，曾某七十九年三月有打卡，是因按日薪計酬，惟在三月

底改領月薪，因公司僅曾先生與葉○隆先生在職時領月

薪……等語。另派員訪查，據與原告公司所稱曾先生任職期

間之員工出具說明書稱，其在該公司任職期間從不曾見過曾

○樹先生，也不認識其人……等語。二、綜上，該公司提供

曾先生只有七十九年三月份出勤卡記載，每日均上夜班，與

該公司負責人蔡先生所稱，曾先生自行調配，在夜間工作很

少（平均每月三至四次），且無夜班員工，又月領壹萬伍仟元

與薪資表及薪資所得扣繳憑單所載不符合，均不足採信，難

以認定曾先生係受僱於該公司之專任員工，被告依照勞工保

險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，仍自七十九年三月一日起取消其被

保險人資格。已繳保險費依照同條例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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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退還。所請診療費用不予給付。從而，原告之訴為無理

由，請判決駁回等語。 

    理  由 

按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：「投保單位故意為不合本

條例規定之人員辦理參加保險手續，領取保險給付者，保險

人應依法追還；並取消該被保險人之資格。」同條例施行細

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：「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

至第五款及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規定加保者，以專

任員工為限。」又「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（修

正第二十五條）所稱『專任』員工，係指受僱勞工於僱用單

位之工作時間內全部在僱用單位服務或受僱用單位之支配

於室外服務，並依規定支領全部時間之報酬者而言。」復為

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七十七年八月四日台七十七勞保二字第

一六七八六號函釋有案。查本件被保險人曾○樹（以下稱被

保險人)於七十九年三月一日由原告申報參加勞工保險，揆

諸原處分卷附原告代表人八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出具之說

明書記載：「曾○樹自七十九年起（到職時日期記不清楚）為

本公司技術顧問，平時其人在何處，本公司不清楚，均不必

到公司來，每個月不定時來公司二、三次，有時是他路過順

道來訪，有時是本公司打電話叫他來，平時以電話連絡，無

出勤、工作等資料，每月固定技術顧問費一五、○○○元……」

云云，顯示被保險人並非於原告工作時間內全部在原告處服

務或受原告支配於室外服務，並依規定支領全部時間報酬之

專任員工。雖原告代表人於八十三年七月二十日、八月三日

被告複查時，另出具說明書補充前開說明略以：「曾○樹君自

七十九年二月底或三月一日起……在本公司廠內從事橡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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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藥品與配合劑之配料及試驗工作，原則上工作時間與其他

員工相同，是每日八小時，惟有時曾君因需處理私事，則可

在向本人報備後在同一工作日自行調配工作時間，所以其工

作時間有時不一定，在夜間工作也是有的不過很少，本公司

並無夜班（一七：○○以後上班者）員工，只是員工有時需

加班，曾君是領月薪，只有七十九年三月有打卡，其後曾君

未打卡，所以七十九年四月起無曾君出勤紀錄，曾君所從事

的工作不需加班」、「曾○樹君七十九年三月有打卡，是因原

本按日薪計酬，惟在三月底時經與曾君口頭協議改領月薪，

公司僅曾君及葉○隆在職時領月薪。」惟與前揭八十二年九

月二十五日出具之說明書不符，原稱被保險人無出勤工作等

資料，其後又提出考勤表出勤紀錄等，且揆諸該考勤表幾乎

均以手抄寫，顯係事後補具，所提出之薪資領款冊、扣繳憑

單等影本，亦不足以證明其為被告之專任員工，均無可採。

從而被告處分自其七十九年三月一日起取消曾某被保險人

資格，並否准所請，揆諸首揭法條意旨，並無不合。原告主

張：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之規定，勞工必須以

專任工作者為限，始得參加勞工保險，並勞工定義與勞動基

準法第二條、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所指勞工不以專任者為

限不符，顯係子法超越母法，應屬無效云云。然查勞工保險

條例第七十七條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施行細則，而母法之

勞工保險條例，就勞工未如勞動基準法第二條及勞工安全衛

生法第二條明定其範圍，基於政策性之考量，賦予中央主管

機關於施行細則中，訂定勞工保險實施之範圍，自無超越母

法可言，本院認應予以適用，原告主張，不足採。原告又主

張：前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之效力，僅對「加保者」有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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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，而本件被保險人於七十九年三月前係任職於龍○實業

公司，即已參加勞工保險，非於七十九年三月因「加保」而

取得被保險人之身分，故該條規定，不適用於本件被保險人

云云。經查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：

「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及第八條第一項

第一款、第二款規定『加保』者，以專任員工為限。」而勞

工保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及第八條第一項均規定為「參加勞

工保險」，並參酌同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，所謂「加保」者，

係指「參加勞工保險」而言，本件被保險人於七十九年三月

起即由原告為投保單位，參加勞工保險，自應適用施行細則

該條之規定，原告前開主張，顯係誤解法條意旨。至原告主

張：本件被保險人得以其他身分參加其他保險，絕非帶病投

保意圖不當享受勞保資源云云。縱原告主張屬實，亦與被告

調查被保險人與投保資格不合，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四條

規定，自七十九年三月一日起取消其被保險人資格之處分無

涉，原告自不得據此訴請撤銷原處分。另原告主張：被保險

人確係原告公司專任人員，被告僅以出勤資料及原告公司負

責人之說明，即為不利原告公司之決定，誠令人難服云云。

然查，本件被保險人非原告公司專任人員，已詳首揭說明，

原告空言主張，不足採信。綜上所述，被告所為處分，洵無

違誤，一再訴願遞予維持，亦無不合，原告起訴意旨，難謂

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

據上論結，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

六條後段，判決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五 月 三 日 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 


